四川省人事厅关于编印《四川高级专家辞典》的通知
 川人办发〔2006〕318号

各市（州）人事局、省级各部门，中央在川各单位：

    专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，也是各单位的宝贵资源。为了展示我省专家队伍的建设成就，给党政领导机关提供决策参考，为各行业提供人才介绍和检索，搭建专家和社会联系的桥梁，大力营造“尊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”的良好社会氛围，应广大专家要求，我厅拟编印出版《四川高级专家辞典》（《四川高级专家名录》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   一、收录对象：在川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,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，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，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和其他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，在本行业取得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    二、编印体例：
    （一）《四川高级专家辞典》分卷编辑，第一卷收录人名5000条左右，原则上以具有正高职称的人员为主。排名按是否获得荣誉和资料报送时间的先后，并结合姓氏笔划为序，拟采用部首、笔画和汉语拼音等多种检索方式。

    （二）每个辞条附本人一寸彩色近照，文字介绍与照片相结合。

    （三）辞典采用珍藏版版式、16开优质铜版纸印刷，面向社会公开发行。

     三、材料报送：
    （一）采取个人自愿、单位审查、上级审定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入选人员。

    （二）凡自愿入选者，由本人撰写个人辞条（含一寸彩色近照1张），经本人签字、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审核签章后，报送我厅专家服务中心，并报本单位汇总名单。无单位者，请将个人辞条（含一寸彩色近照1张）及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径报我厅审定。

    （三）每人一辞条，辞条采用说明文体描述个人情况，要求“准确、严谨、清晰、简明”，字数控制在200字以内。内容应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籍贯（或出生地）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现工作单位、职务职称、专业特长、最高学历（含毕业院校）、工作业绩、学术成果、主要兼职、主要荣誉或嘉奖等。凡涉及到具体某年度时应全写。

    （四）第一卷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06年12月20日。在报送纸质材料时，请随附电子文档（含文字和照片），照片为JPG格式，文字为WORD格式。

    （五）辞条收录不向入选人员收取任何费用，也不支付稿酬。

    四、入选《四川高级专家辞典》专家的个人信息将同时进入我厅四川省专家服务管理系统。
    五、联系方式
    《四川高级专家辞典》编辑办公室：四川省专家服务中心

    联系人：文艳林  肖功烨  叶　丹  侯琳娜

    联系电话：028－86741860  传真：86780249 

    电子邮箱：sclxfwzx@163.com
    特此通知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○○六年十月二十三日

